
护理岗位资质准入制度（五篇材料） 

第一篇：护理岗位资质准入制度 

护理人员执业准入制度 

1、具有国家承认的中专以上护理(或助产)专业学历，通过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者，可向总护士

长申请在本院执业，通过医院考核合格者，可受聘于医院从事护理专

业技术工作。 

2、本院护士执业注册须在本省注册。对跨省及流动护士（调入、

调出、聘用护士）及时完善变更注册手续，方可在本院独立工作。 

3、在岗护士的职业注册必须在有效期内。注册护士必须经过我院

岗前培训，护理部考核合格批准后方可独立承担护理工作。 

4、特殊科室的护理岗位需接受专科业务培训合格后上岗。 

5、医院人事科对全院注册护士证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6、护理进修人员必须具有护士执业资格，来医院进修学习需只有

有效职业资格证书。 

（一）夜班护士准入制度 

1、具有国家承认的中专以上护理(或助产)专业学历的新上岗护士

（包括调科护士），在医院从事护理专业技术工作至少 3 个月，在上

级护士指导下参加夜班在 10 次以上的注册护士。 

2、在医院护理部领导下，科室按照夜班护士培训制度制定培训计

划、内容、方式、学时数等，并组织实施。由医院专科护理管理委员

会按照夜班护士准入条件，组织相关理论、专业技术和夜班能力考核，

合格者可独立从事夜班护士工作，享受夜班护士的有关待遇。 

3、夜班护士要掌握本科工作制度及专业技术，能独立完成各护理

岗位职责，具有病情观察与应急处理能力，具有规范、准确的护理文

书书写能力；独立完成急危重症抢救配合工作的能力，熟练掌握徒手

心肺复苏操作流程；病情观察与应急处理能力。 

4、夜班护士应具有良好的慎独精神，遵照执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条件。 



5ခ夜班护士上岗遵照执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一）ICU 专业护士准入标准 

（1）接受2-3 个月 ICU 专业培训合格的注册护士，并有两年以上

临床护理工作经验。 

（2）掌握本专科相应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病理生理学知识及多

专科护理知识和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病情综合分析能力。 

（3）熟练掌握心肺复苏、常用急救与监护仪器的使用和管理：包

括除颤仪、呼吸机、心电监护仪、降温机、血气分析仪、各种微量输

液泵等。 

（4）掌握常见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与护理、休克病人的观察及护

理、危重病人的营养支持。 

（5）在护理部指导下，由科室护士长、专项护理小组确定培训计

划、内容、方式等，并组织实施。 

（6）由医院护理工作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相关理论、专业技术和

重症监护能力考核。成绩合格者，经该委员会审核准入后，方可独立

从事 ICU 护士工作，并享受 ICU 护士的有关待遇。+ 

（二）急诊科专业护士准入制度（1）执行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的专科护士准入制度，对进入急诊室护士进行专业培训、考核及

执证上岗。 

（2）具有国家承认的中专以上护理专业学历，在医院从事护理专

业技术 2 年以上，有相应临床护理工作经验，经过院前急救及急诊专

科培训 3 个月以上合格的注册护士。 

（3）能够正确、迅速、安全、有效地从事各项护理工作，具有分

析、判断、预测和对急、危重证病人应急处理能力。 

（4）掌握急诊科工作制度及工作职责：熟练掌握各种急救仪器及

急救药、物品的放置、使用和保养方法；掌握常见急诊病人的护理常

规。 

（5）熟悉各抢救仪器的工作原理、性能、作用、正确的操作方法，

使用后的消毒、保养以及使用抢救仪器时的相关护理内容。 

（6）掌握徒手心肺复苏术、气管插管术、吸痰术、洗胃术、止血



术、包扎术等急救技术与急救配合。 

（7）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能与相关工作人员同心协力，做

好院前、院内急救工作。 

（8）每年获得规定的专科继续教育学分数。遵照执行卫生行政主

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三）血液净化专业护士准入标准 

（1）在上级医院血液净化中心进行培训或参加短期培训班，并考

试合格的注册护士。 

（2）掌握肾病及血液透析理论知识，血液透析机的基本性能，掌

握透析治疗流程及应急措施。 

（3）在护理部指导下，由科室护士长、专项护理小组确定培训计

划、内容、方式等，并组织实施。 

（4）由医院护理工作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相关理论、专业技能考

核。成绩合格者，经该委员会审核准入后，方可独立从事血液净化专

业护士工作，并享受血液净化专业护士的有关待遇。 

（四）手术室专业护士准入制度 

（1）执行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专科护士准入制度，对进

手术室护士进行专业培训、考核及执证上岗。 

（2）具有国家承认的中专以上护理专业学历，在医院上级护士的

指导下，经过 3 个月以上手术室专业培训合格的注册护士。 

（3）有较强的综合业务技术能力、敏锐精细的观察能力和突出的

应变能力，会运用肢体语言与病人交流，并能对自我情绪进行调节和

自控。 

（4）掌握无菌、消毒和隔离的概念，并熟悉相关护理操柞规程。

掌握感染手术器械的处理。 

（5）了解手术室空气层流间的性能，能根据要求调节层流室的温

度、湿度和风速。熟悉手术室环境、布局及基本设备、物品的定位。

特别是急救物品的定位和使用。 

（6）熟练掌握手术室各项基本操作(包括铺无菌台、穿脱无菌手

术衣和手套、洗手方法等)及专科手术的配合。 



（7）掌握手术标本的固定、登记及固定液的配制；能客观、准确

地填写各类护理记录单(接送病人记录、术中护理记录单及访视单)。 

（8）每年获得规定的专业继续教育学分数。 

（9）遵照执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五）产科助产士准入制度 

（1）执行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专科护士准入制度，对进

入产房的助产士进行专业培训、考核。 

（2）具有国家承认的助产或护理专业学历，在医院经过 1 年以上

助产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取得执业证书的注册助产士（护士）。 

（3）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合格，取得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

助产技术指导证书。 

（4）掌握围产期助产技术、围产期解剖生理学基础、正常及异常

产程护理常规、母婴保健知识等。 

（5）每年获得规定的专业继续教育学分数。 

（6）遵照执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六）感染科护士准入制度 

（1）经过岗前传染病专业培训合格的注册护士。 

（2）政治思想过硬，身体素质较好，能承担和应对传染病突发事

件。（3）掌握传染病的流行方式和消毒隔离方法。 

（4）熟悉各种抢救仪器的正确使用及用后消毒，能够正确迅速、

有效地从事各项护理工作。 

（5）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服从组织分配。 

（6）每年获得规定的专科继续教育学分数。遵照执行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篇：特殊护理岗位专业护士准入制度 

特殊护理岗位专业护士准入制度 

篇一：护理人员执业准入制度 

护理人员执业准入制度 

一、新入院护理人员须经严格岗前培训与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二、护理人员必须持护士执业证书并按规定注册，具备专业护理



能力，方可独立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三、参加科室及医院组织的培训与考核，考核合格，继续医学合

格。 

四、护理人员的资质（包括技术能力、服务品质、职业道德等）

至少每3 年重新认定一次。 

五、急诊、手术室等特殊岗位护理人员须符合相关准入条件。 

（一）急诊专业护士 

1.准入条件 

（1）急诊专业护士长必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

2 年以上急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2）急诊专业护士应当为接受岗位培训的注册护士。定期接受急

救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核。 

2.急诊专业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急诊护理工作内涵及流程； 

（2）急诊科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原则； 

（3）常见危重症的急救护理； 

（4）急诊危重症患者的监护技术及急救护理操作技术； 

（5）急诊各种抢救设备、物品及药品的应用和管理； 

（6）急诊患者心理护理要点及沟通技巧； 

（7）突发事件如：大批食物中毒的急诊抢救配合、协调和管理。 

（二）手术室专业护士 

1.准入条件 

（1）手术室专业护士长必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和 5 年以上手术室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2）手术室专业护士应当为接受岗位培训的注册护士。定期接受

手术室相关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核。 

2.手术室专业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熟悉手术室环境、布局及基本设备、物品的定位，特别是急

救物品的定位和使用。 

（2）掌握手术室各种专科仪器设备的使用、调试和保养。 



（3）掌握无菌、消毒和隔离的知识并熟悉相关护理操作规程。掌

握感染手术器械的处理。 

（4）熟练掌握基础器械的名称、用途、使用方法及器械的清洗和

保养，能熟练操作正确的清洗、上油与打包。 

（5）熟练掌握手术室的各项基本操作（包括铺无菌台、穿脱无菌

手术衣和手套、洗手方法和患者手术体位的摆放等）及各专科手术的

配合。 

（6）掌握手术标本的固定、登记及固定液的配制；能客观、准确

的填写各类护理记录单（手术室与病区患者交接单、手术安全核查单、

手术清点记录单）。 

（三）ICU 专业护士 

1.准入条件 

（1）ICU 专业护士长必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

在重症监护领域工作 3 年以上，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2）ICU 专业护士必须为接受过严格的专业理论和技术培训并考

核合格的注册护士。定期接受重症医学相关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

核。 

2.ICU 专业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掌握 ICU 专业相应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病理生理学知识及

多专科护理知识和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2）掌握重症监护的专业技术：输液泵的临床应用和护理，外科

各类导管的护理，给氧治疗、气道管理和人工呼吸机监护技术，循环

系统血液动力学监测，心电监测及除颤技术，血液净化技术，水、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监测技术，胸部物理治疗技术，重症患者营养支持技

术，危重症患者抢救 

配合技术等； 

（3）除掌握重症监护的专业技术外，应具备以下能力：各系统疾

病重症患者的护理、ICU 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重症患者的心理护

理等。 

篇二：护理人员执业准入制度 



护理人员执业准入制度 

一、新入院护理人员须经严格岗前培训与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二、护理人员必须持护士执业证书并按规定注册，具备专业护理

能力，方可独立从事临 

床护理工作。 

三、参加科室及医院组织的培训与考核，考核合格，继续医学合

格。 

四、护理人员的资质（包括技术能力、服务品质、职业道德等）

至少每3 

年重新认定一 

次。 

五、急诊、手术室、重症医学科、血液透析等特殊岗位护理人员

须符合相关准入条件。 

（一）急诊专业护士准入条件 

1．急诊专业护士长必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 

年以上急诊临床护理 

工作经验，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2．急诊专业护士必须为具有 

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经岗位培训合格的注册护士。 

定期接受急救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核，再培训间隔时间原则

上不超过 

年。 

3．急诊专业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 

急诊护理工作内涵及流程，急诊分诊； 

(2) 

急诊科内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原则； 

(3) 

常见危重症的急救护 

理； 



(4) 

创伤患者的急救护理； 

(5) 

急诊危重症患者的监护技术及急救护理操作技术； 

(6) 

急诊各种抢救设备、物品及药品的应用和管理； 

(7) 

急诊患者心理护理要点及沟通技巧； 

(8) 

突发事件和群伤的急诊急救配合、协调和管理。 

（二）手术室专业护士准入条件 

1．手术室专业护士长必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 

年以上手术室工作 

经验，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2．手术室护士应当为接受岗位培训的注册护士。定期接受手术室

相关知识、技能的再 

培训与考核，再培训间隔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年。 

3．手术室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 

熟悉手术室环境、布局及基本设备、物品的定位，特别是急救物

品的定位和使用。 

(2) 

掌握手术室各种专科仪器设备的使用、调试和保养。 

(3) 

掌握无菌、消毒和隔离的知识并熟悉操作规程，掌握感染手术器

械的处理。 

(4) 

熟练掌握基础器械的名称、用途、使用方法及器械的清洗和保养；

熟知各专科敷料 



单的名称和折叠方法。 

(5) 

熟练掌握手术室的各项基本操作（包括铺无菌台、穿脱无菌手术

衣和手套、洗手方 

法和患者手术体位的摆放等）及各专科手术的配合。(6) 

掌握手术标本的固定、登记及固 

定液的配制；按要求进行护理文书书写（手术患者 

交接护理记录单、手术清点记录单）。 

（三）重症医学专业护士准入条件 

1．重症医学专业护士长必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且在重症监护领域工 

作 

年以上，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2．重症医学专业护士必须为接受过严格的专业理论和技术培训并

考核合格的注册护士。 

定期接受重症医学相关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核，再培训间隔

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年。 

3．重症医学专业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 

掌握重症医学专业相应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病理生理学知识及

多专科护理知识和 

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2) 

掌握重症监护的专业技术：输液泵的临床应用和护理，外科各类

导管的护理，给氧 

治疗、气道管理和人工呼吸机监护技术，循环系统血液动力学监

测，心电监测及除颤技术，血液净化技术，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监

测技术，胸部物理治疗技术，重症患者营养支持技 

术，危重症患者抢救配合技术等； 



除掌握重症监护的专业技术外，应具备以下能力：各系统疾病重

症患者的护理、重 

症医学科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重症患者的疼痛管理、重症监

护的心理护理等。 

（四）血液透析专业护士准入条件 

1．血液透析室护士长必须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 

年以上血液透析临 

床护理工作经验，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2．血液透析专业护士必须为经过血液净化基本治疗操作培训并考

核合格的注册护士。 

定期接受血液透析相关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核，再培训间隔

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年。 

3．血液透析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 

掌握护理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2) 

掌握肾病及血液透析理论知识； 

(3) 

掌握血液透析机的基本性能及操作方法； 

(4) 

熟练掌握透析治疗流程及应急措施。 

（五）器官移植专业护士准入条件 

1．器官移植专业护士长应当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和 

年以上器官移植 

专业临床护理经验，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2．器官移植专业护士应为接受过器官移植专业岗位培训的注册护

士。定期接受器官移 



过 

年。 

3．器官移植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 

掌握护理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2) 

熟悉国家关于器官移植专业的法律、法规；(3) 

掌握器 

官移植护理工作的标准、流程； 

(4) 

应熟练掌握器官移植患者的护理常规及常见并发症的护理 

（六）肿瘤专业护士准入条件 

1．肿瘤专业护士长应当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 

年以上肿瘤专业临床 

护理经验，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2．肿瘤专业护士必须为接受过严格的专业理论和技术培训并考核

合格的注册护士。定 

期接受肿瘤专业相关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核，再培训间隔时

间原则上不超过 

年。 

3．肿瘤专业护士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1) 

掌握护理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2) 

掌握肿瘤护理工作的标准、流程与方法； 

(3) 

熟练掌握肿瘤患者的护理常规及常见并发症的护理； 

(4) 

熟练掌握肿瘤专业患者急救专业知识。 



 

1．新生儿病室护理组负责人应当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和 

年以上新生 

儿临床护理经验，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2．新生儿专业护士应为经过新生儿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注册护

士。定期接受新生儿 

专业相关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与考核，再培训间隔时间原则上不

超过 

年。 

3．新生儿专业护士应具有的知识与技能： 

(1) 

掌握护理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2) 

熟悉新生儿室环境、布局及基本设备、物品的定位，特别是急救

物品的定位和使用； 

(3) 

掌握新生儿常见疾病的护理技 

能； 

(4) 

熟练掌握新生儿急救操作技术； 

(5) 

掌握新生儿病室医院感染控制技术。 

六、准入程序： 

（一）护士根据其条件向病区护理质量管理小组提出岗位准入资

质申请。 

（二）病区护理质量管理小组对其评价，提出审核意见，报医院

护理质量管理委员审批。 

（三）护理质量管理委员审批通过后通知病区及本人，方可独立

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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